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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2-088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 月 26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公司收到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出具的编号为“（2021）粤民终 498 号”的

《民事判决书》，就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连卡福”）、

翁武强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

第三人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里公司”）质押合同纠纷一案作

出二审判决。 

因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未履行本案生效判决，广州连卡福已向广州中院申请

强制执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州连卡福尚未收到广州中院扣划的任何执行款项。 

一、 案件基本情况  

2018年12月20日，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与公司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的关联方花园里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一份，

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向花园里公司授予1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期限为2018年12

月20日至2019年12月20日。同日，瑞丰集团以广州连卡福名义与澳门国际银行广州

分行签订《存单质押合同》一份，约定以广州连卡福存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支行金额为10,310万元的定期存款（存款期限为2018年12月20日至2019年3月

20日）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相关债务提供担保。2019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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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支行擅自扣划了广州连卡福所持大额存单，划扣金

额为103,863,933.17元。 

经公司自查，上述担保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也未履行公司用

章审批程序，公司遂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提起本案诉

讼。广州中院于2019年10月14日受理了该案件，后作出（2019）粤01民初1246号一

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0月16日、2020年11月16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重大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9）。 

公司及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均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广东高院于2022年4月11

日（2021）粤民终 498 号二审判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2月2日、2022

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147）、《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二、执行进展情况 

本案判决生效后，监管机构、审计机构、董事及外部股东均关注本案执行情况，

为维护投资者知情权以及合法权益，公司现将本案执行情况、进展披露如下： 

因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未履行本案生效判决，广州连卡福已向广州中院申请

强制执行，广州中院于2022年6月9日正式立案，执行案号为（2022）粤01执3118号。 

2022年6月21日，广州中院成功冻结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在中信银行广州花园

支行账户内的存款人民币78,190,695.22元，并告知广州连卡福将于2022年7月6日进

行扣划。 

2022年7月6日，广州连卡福未收到广州中院扣划的执行款项，并多次与广州中

院联系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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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5日，广州中院通知广州连卡福、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前往法院制

作执行笔录，广州连卡福方得知就本案二审判决以及执行事宜，部分澳门特别行政

区全国人大代表向广东高院发函并转递至广州中院，函件主要内容系前述人大代表

以本案二审判决存在错误为由要求暂缓执行。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亦以其已向广

东高院申请再审为由，要求中止执行。对此，广州连卡福明确反对，并表示法律明

确要求人大代表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涉具体司法案件，人大代表没有个案监督

权，且法律也明确规定另一方当事人申请再审不构成中止执行的事由，故上述事由

均非法定暂缓或中止执行事由，请求广州中院尽快推进案件执行。 

2022年8月15日，广州中院再次通知广州连卡福前往法院制作执行笔录，并要求

广州连卡福明确本案执行金额。因广州中院冻结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存款后一直

未予扣划，期间本金及资金占用损失的总额已超出广州中院此前冻结金额，广州连

卡福遂申请广州中院追加冻结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的财产，并立即依法扣划执行

款项。执行法官表示，将最迟于2022年8月18日反馈广州中院处理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州连卡福尚未收到广州中院处理意见，广州中院也未按

照生效判决执行回款。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前期已经根据二审判决结果确认其他应收款，若广州连卡福一直未收到执

行款项，可能存在与本案件相关的其他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后续公

司将根据执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4 / 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12日 


